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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757 证券简称：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：临 2026-001

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● 本次涉及延期的募投项目名称：长江出版传媒文化科技园项

目（以下简称“文化科技园项目”）

● 募投项目延期情况：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用途及

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将文化科技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

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。

● 上述事项已经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规定，公司保荐机构国泰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）对该事项出具了明

确的核查意见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〔2013〕331 号文核准，由

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现已更名为国泰海通）采用非

公开发行方式，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

173,965,824股，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6.73元，共计募集资金117,079

万元，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2,680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114,399万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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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由主承销商国泰海通于 2013 年 9 月 4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

户。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、律师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

增外部费用 280.48 万元后，公司募集资金净额为 114,118.52 万元。

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验证，

并由其出具《验资报告》（天健验〔2013〕1-13 号）。

公司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

管理的相关规定，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，并与保荐机构、存放

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。

二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

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使用情况

截至2025年6月30日，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64,730.44

万元，其中：募集资金项目实际使用 40,014.65 万元，补充流动资金

24,715.79 万元。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： 单位：万元

序

号
项目名称

计划募投

项目金额

调整后投

资金额

累计投入

金额

投资

进度

1
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 MALL 一期项目

（宜昌）项目【注 1】
18,000.00 18,000.00 已终止

2
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 MALL 一期项目

（襄阳）项目【注 1】
18,000.00 已变更

3 教育数字内容服务运营平台项目【注 2】 20,000.00 285.87 285.87 已变更

4 长江数字即时印刷连锁网络项目【注 2】 12,047.00 已变更

5 长江合版网络印刷建设项目【注 1】 1,789.00 已变更

6
跨区域文化智慧物流服务平台项目【注

2】
13,544.00 已变更

7
体验式学前教育数字内容全程服务项目

【注 3】
9,499.00 5,166.71 5,166.71 已结项

8 银兴连锁影城项目【注 1】 6,000.00 已变更

9 数字阅读与网络原创平台项目【注 4】 3,200.00 2,000.51 2,000.51 已结项

10 补充流动资金 15,000.00 15,000.00 15,000.00 已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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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项目名称

计划募投

项目金额

调整后投

资金额

累计投入

金额

投资

进度

募集资金结项及变更补充流动资金 9,715.79 9,715.79 已完成

实体书店升级改造项目【注 5】 22,949.64 22,949.64 已结项

长江出版传媒文化科技园项目【注 2】 41,000.00 9,611.92 23.44%

合计 117,079.00 114,118.52 64,730.44

【注 1】：鉴于部分募投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变化，项目投

资的可行性显著降低，为防范经营风险，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

2018 年 2 月 9日，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决

定终止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 MALL 一期（宜昌）项目和大型跨区域连

锁文化 MALL 一期（襄阳）项目，原计划投入该项目的募集资金 36,000

万元及其利息将继续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。具体内容详见公

司于2018年1月25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

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传

媒关于处置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2018-001）。

2019 年 4 月 19 日，经长江传媒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同意将大型跨区域连锁文化 MALL 一期（襄阳）项目、长江合版

网络印刷建设项目及银兴连锁影城项目的募集资金变更投入到新的

项目实体书店升级改造项目，变更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

25,789 万元，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。对于上述变更事项，公司已及时予以披露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券日

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传媒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9-008）。

【注 2】：鉴于教育数字内容服务运营平台项目、跨区域文化智

慧物流服务平台项目、长江数字即时印刷连锁网络项目，因市场环境、



4

技术等发生变化，三个募投项目原计划实施方案已与市场严重脱节，

已不具备实施可行性，无法实施。2023 年 11 月 1 日，经公司 2023

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决定将上述三个募投项目进行变更，

并将上述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42,362.93 万元，其中

41,000.00 万元投入到公司重大产业发展项目“长江出版传媒文化科

技园”项目，剩余募集资金 1,362.93 万元（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

日专户余额为准）永久补充流动资金。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湖北省新华书店（集团）有限公司。对于上述变更事项，公司已及

时予以披露，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10 月 1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

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

证券日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传媒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

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3-035）。

【注 3】：鉴于“体验式学前教育数字内容全程服务项目”已建

设实施完毕，经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，同意“体

验式学前教育数字内容全程服务项目”予以结项，并将上述募投项目

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对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已

及时予以披露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7日刊登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

时报、证券日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

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9-045）。

【注 4】：鉴于“数字阅读与网络原创平台项目”原项目计划建

设内容已经全部完成，经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

同意“数字阅读与网络原创平台项目”予以结项，并将上述募投项目

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对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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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予以披露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0 日刊登在上海

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

券时报、证券日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

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1-026）。

【注 5】：鉴于“实体书店升级改造项目”原项目计划募集资金

建设内容已经全部完成，经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，同意“实体书店升级改造项目”予以结项，并将上述募投项目结

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（含银行存款利息，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

户余额为准）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对于上述事项，公司已及时予以

披露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4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报、中国证券报、证券时报、证

券日报等媒体上的《长江传媒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

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25-004）。

（二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

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余额 87,707.41 万元，

系募集资金净额 114,118.52 万元扣除募集资金使用总额 64,730.44

万元，加募集资金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38,319.33

万元形成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： 单位：元

开户机构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洪山

支行

421860406018170067946 1.00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

200,000,000.00 购买理财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

武昌支行
11014827671006 237,525,606.89 募集资金托管专户

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

武昌支行
11014827590006 0.00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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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及原因

（一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情况

经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公司将募集资金

41,000.00 万元投入到公司重大产业发展项目“长江出版传媒文化科

技园”项目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分拣中心、生产车间、物资仓库、综

合楼及配套设施。项目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驱动，打造集图书与教材教

辅仓储物流中心、绿色印刷中心、出版印刷物资交易中心、出版文化

产业供应链管理中心等于一体的现代化出版文化产业基地。项目建设

期 1.5 年，原计划 2025 年 1月达到可使用状态。

为保障募投项目的施工质量与募集资金的使用效果，公司基于谨

慎原则，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，在

募集资金实施主体、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拟将

文化科技园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 2026 年 12 月 31

日。

150,000,000.00 购买理财

国泰君安证券有限公司 342040000139338 购买理财

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

水果湖支行
8111501012700387522 0.00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

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

书城路支行

38450188000024250 0.00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

200,000,000.00 购买理财

母公司账户小计 787,525,607.89

中国工商银行武汉城华路支

行

3202004529200174459
89,548,579.42

新华书店募集资金

专户

二级公司专户小计 89,548,579.42

合 计 877,074,187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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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原因

截至 2025 年底，文化科技园项目基础工程、主体工程、消防工

程、机电安装、装饰工程等已全部完工，正在进行园林绿化、道路刷

黑等收尾施工，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3,396.26 万元，未使用募集资

金 27,603.74 万元。因各参建单位在勘察现场后发现，地勘报告中部

分地形地貌、土层分布描述与现场实际不符，按照施工程序，基础部

分完工后才能进行上部主体部分施工，处理软弱土问题是主体施工的

前置工作，强夯法解决软弱土问题属于新增工程量，造成募投项目建

设进度延缓。

四、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

截至目前，公司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。

公司将密切关注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情况，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

理，通过加大人力物力投入、利用募投项目专项调度、优化施工班组

排班、执行定期报告机制、明确限时办结责任等举措，积极争取政府

支持帮助，采用联合办公模式，有序推进募投项目的后续实施与验收

审批流程，推动募投项目按期完成。

五、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的延期，是公司根据文化科技园项目建设施工

环境和项目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，仅涉及建设进度调整，未

改变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

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

对公司正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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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股东的长远利益。

六、履行的决策程序

根据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要求，公司于

2026 年 1 月 22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，以 11 票赞成，0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

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。保荐机构对本

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。本事项无需提交股

东会审议。

七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

经核查，国泰海通认为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

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，符合《证券发行上市

保荐业务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《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综上，保荐机构

对长江传媒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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